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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完成發行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短期融資券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的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重慶康達環保產業（集團）有限公司（「發行人」）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

七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發行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短期融資券（「2021年度第一

期綠色融資券」）。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的發行本金額為人民幣 300,000,000元，每單位面值為

人民幣 100元，年期為一年。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的利息乃按固定利率每

年5.5%計算。

發行人擬將來自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的全部所得款項用作污水處理項目的

現有銀行貸款再融資，該等項目已獲獨立第三方機構認證為綠色產業項目，並符

合（ 其中包括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原則 2021，《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

錄 (2021年版）》及國家發改委發佈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 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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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發行的主承銷商及聯席主承銷商分別為浙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及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發行的信用

評級機構為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發行人的信用評級為AA級，而2021

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的信用評級則為A -1級（最高級別）。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

融資券已獲重慶進出口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作出連帶及不可撤銷擔保。本公司各董

事（「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重慶進出口融資擔保有

限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有 關 2021 年 度 第 一 期 綠 色 融 資 券 發 行 的 相 關 文 件 已 刊 載 於 上 海清算 所 網 站

（ http: / /www.shclearing.com /）。

董事會認為，完成發行 2021年度第一期綠色融資券，可使發行人的融資渠道更加

多元化，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提高其財務管理水平及進一步提升本公司作為環保

專業集團的市場認知度。

承董事會命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李中先生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李中先生、劉玉

杰女士及段林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生、常清先生及彭永臻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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